2026年松山镇行政检查计划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进一步规范松山镇行政执法队伍执法行为，松山镇党委政府结合上级工作安排与自身实际，统筹制定2026年松山镇行政检查计划方案。
 一、检查目标
通过全面、规范的行政检查，加强对松山镇各类行政行为的监督，确保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本乡镇有效执行，维护市场秩序，保障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，推动乡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检查主体

成立由镇长担任组长，政法委员担任副组长，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行政检查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统筹协调行政检查工作。具体检查任务由乡镇的应急办、国土所、水管站、农业办、环保办、林业站、司法所等职能部门承担，各部门按照自身职责分工开展检查工作，同时密切配合，形成检查合力。

三、检查对象及范围

（一）企业：涵盖乡镇内所有工业企业、餐饮服务企业等，包括个体工商户。检查内容涉及营业执照持有及经营范围合规情况、产品质量、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劳动用工等方面。

（二）公共服务机构：如学校、医院、供水供电单位等。重点检查服务质量、安全管理、收费标准等是否符合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建设项目：对乡镇内所有在建工程项目进行检查，包括项目审批手续、工程质量、施工安全、是否存在违规建设等情况。

（四）其他领域：如农村土地使用、文化市场经营等，确保各项行政事务依法依规开展。

四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安全生产检查：对企业、公共服务机构及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设施设备、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培训教育、应急救援预案等进行检查，排查安全隐患，督促整改落实，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消防安全检查：对企业、公共服务机构的消防设施、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，是否完好有效；电器线路、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；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等开展检查。
（三）国土资源监察：检查和发现无勘查、采矿许可证进行非法勘查、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，对域内非煤矿山是否越界开采，是否越界破坏林地开展动态巡查。结合“国土调查云”、“卫片执法”等科技手段支撑执法巡查工作，做到抓早抓小，把违法行为“发现在初始、解决在萌芽”。
（四）涉农农资检查：对域内农资店是否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，是否售卖假农药、过期种子等，是否在农药中添加物质等违法经营活动，保障涉农农资安全。
（五）其他行政行为：对各部门的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检查，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、公正性和规范性，包括执法程序是否正当、证据是否确凿、法律适用是否准确等。

五、检查方式

（一）日常巡查：各职能部门按照既定的巡查计划，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检查对象进行定期巡查，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。

（二）专项检查：针对特定领域、特定问题或重要时段，组织开展专项检查行动。如在节假日期间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，在夏季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等。

（三）联合检查：对于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复杂问题或重大事项，由行政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检查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提高检查效果。

（四）随机抽查：建立健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机制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及时公开抽查结果。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，既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监管效果，又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。

六、时间安排

开展行政检查前必须经主要领导同意后方可开展，严格按照职责分工，对检查对象进行实地检查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下达整改通知书，责令限期整改；对于违法行为，依法予以查处。对责令整改的对象进行复查，检查整改落实情况。对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，依法采取进一步的处罚措施。 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：各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行政检查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确保检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，规范检查：涉企行政检查要做到“五个严禁”、“八个不得、十个禁止”，检查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检查程序开展工作，做到依法行政、文明执法。要认真填写检查记录，做好证据收集工作，确保检查结果客观、公正、准确。

（三）强化整改，跟踪问效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，跟踪督促整改落实。对整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（四）加强协作，密切配合：各职能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，加强沟通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在检查过程中，要互通信息，相互支持，共同做好行政检查工作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：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广泛宣传行政检查工作的意义和成效，及时曝光典型案例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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